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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四季度以来，民间投
资增速持续下滑。特别是今年前6
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

增长仅为2.8%。一时间，“民间投
资”成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

点。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懒

政”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营商环境变

化，通常是许多企业家提及的影响

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这一

点，许多媒体也都做了各种报道，

甚至高层也发出指示要对官员的

“不作为”实施追责。但是，如果

你去访谈政府官员，几乎没有人会

承认自己“懒政”，更多的人会说

自己是在依法行政——很多事情不

去做或没有满足服务对象的诉求，

那是因为法律法规不允许。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懒

政悖论”：企业有诉求而无法得到

满足就说政府官员“不作为”，甚

至是懒政、怠政或庸政，而官员却

矢口否认自己“不作为”，并且堂

而皇之地说自己在依法行政，何来

懒政、怠政或庸政。真是“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原因究竟何

在？现实中，有企业的合理发展需

要确实因为政策滞后、模糊而没

有得到有效满足。另外，我们不否

认极少数官员确有可能拿“依法行

政”作借口而“不作为”，但大多

数官员确实是在政策法规的边界之

内忙碌，却被企业或服务对象认定

为“不作为”。这其中到底存在什

么蹊跷？先让我们来看看在调研中

“懒政悖论”的实质是有效制度供给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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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两个案例。

第一个故事比较简单。伴随

着势不可挡的老龄化和日益收紧的

土地资源供给，有一位企业家看中

了一个“朝阳产业”产业——殡葬

业。但他的投资却迟迟无法落实。

按照1992年的《公墓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只有事业单位才能获

得在城里建设经营性公墓的许可。

事实上，我国今天依然沿用1992年
的这项规定，根据城镇居民和农村

居民的户籍性质适用两种公墓。公

益性公墓只供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

使用，而大多数城里人只能使用经

营性公墓（民政部在2012年曾准备

为城镇居民也规划公益性公墓，但

遗憾的是该规定至今仍未通过）。

“一个92年的规定，已经完全不符
合今天的形势，但就是没有办法。

以前很多人的（经营性墓地），

都是违规弄的，我的现在就弄不

了！”这位企业家很是愤愤不平。

说白了，民政部门的官员不批准他

的项目是完完全全地依法办事。除

非修改1992年的这项制度，他的项
目要想合规几无可能。显然，这位

企业家的投资遇到了制度供给不足。

第二个故事背后反映的链条比

上一个稍微复杂一些。一位民营企

业家告诉我们，他正在将一片闲置

厂房打造成文化产业园，“所有来

视察过的各级领导都说这是一件好

事”。但是，问题卡在了土地上。

将土地性质从工业用地转成商业用

地，虽然国土资源部门有一系列的

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地

方政府对那些原则性规定的理解程

度和执行方式不尽相同。正是因为

国家政策并没有规定得很具体，给

地方政府的操作带来了很大的灵活

性，可以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也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在以

前，一些地方自己探索，由某一部

门牵头协调出台地方性法规或者通

过办公会、纪要等形式处理。但近

几年，这些灵活性的做法已经面临

着巨大的廉政和法律风险。为避免

不必要的各种风险，政府的处理方

式就是更加严格——不批。这位企

业家感到苦不堪言，“为了这个所

谓的‘违规项目’，我每天要去5
趟执法局，‘阳光’的事儿，必须

要采取‘地下’的方式去运作。以

前做事儿不怕出事儿，领导还真愿

意给你开个协调会。现在1.7亿投在
里面，我还是想让它运作起来。说

不好听的，现在连给寻租的机会难

道都没了吗？！”没有了寻租的机

会，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那

些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的项目，没有了政府部门的批准，

就没法推动。在这个故事里，企业

家也遇到了制度供给不足（国家的

正式制度规定模糊不清）。过去那

些“非正式”的、“打擦边球”的

变通、试错和创新的各种风险明显

上升，但其留下的空间又没有及时

地通过正式制度（尤其是党规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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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来清晰地界定行政权力边界、

提供政策依据。

在当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催生的形势下，除了上述两

个案例故事所提到的政策滞后、政

策模糊外，还有政策缺乏、政策执

行不到位等，都有可能出现“懒政

悖论”现象。在系统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实践过程中，我们

不仅要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

手段严厉惩处官员的“不作为”，

更要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践行五大新发展理念，破除

“懒政悖论”。破除“懒政悖论”

问题，简单地说，正确的改革方

向，就是要补上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这块短板。正确的“补法”有两个

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政治层面的。

应该让地方政府官员灵活、透明

地处理此类审批时，鼓励他们按

照中央精神“大胆闯、大胆试”

地推行改革措施，不再有“后顾

之忧”。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十

多年的经济奇迹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源于基层非正式的创新与试

错，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较为

宽松的探索容错机制对基层人民

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在如此宏

观制度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

地方涌现出了各种体制机制创新

和好的做法。然而，在没有新的

正式制度出台的情况下，这种创

新就有违规甚至违法之嫌，面对

如此不确定性的定责风险，官员

在政策法规之内的保守做法——

人们所谓的“不作为”就成了最

明智的选择。由此看来，激励官

员作为的主要办法不仅仅是物质

上奖赏，更需要在心理上为他们

解除后顾之忧。党中央国务院其

实已经就容错机制做过多次表

态。比如，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就有“健全激励机制和容

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

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

事、能干成事”。这释放出了一

个鲜明的信号：改革发展过程中

要宽容“探索性失误”，让干部

卸下思想包袱，敢想、敢做，更

要引导干部严以用权，科学、民

主决策，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水

平。一些地方也跟进颁发了自己

的地方法规。比如，武汉市人大

就在今年7月2 8日通过了一项决
定，在容错机制方面，给容错界

限做出“三个区分”，即将因缺

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国

家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为

推动创新发展的过失，与不负责

任乱作为的错误、上级明令禁止

后依然我行我素、谋取私利的违

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要在

政策法规方面上做好“加减法”。

仅仅在政治上做出鼓励是远远不够

的。要想真正把中央精神变成基层

官员改革和创新的“定心丸”，除

了纪检监察部门需要做出更鲜明的

表态之外，更重要的，恐怕不是由

部委下发一系列的新文件剥夺地方

政府可以“试错”的探索性灵活空

间，或者在规则上规定得更“细”

更“全”，而是恰恰相反：监管的

重点，不是带来更多的问责，而是

去除对市场的那些不合理的监管。

我们要完善的、可操作的有效制

度供给，更重要不是规定更多的细

节，而是去减少那些细节，通过做

“减法”的办法去达到做加法的目

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满足

市场主体的需要，除了寄希望于加

快修改完善、制定政策法规，提供

有效制度供给的常规做法外，在企

业转型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出现的背景下，有必要采

取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傻子瓜子”

发展的“等一等”“看一看”的案

例试验法，允许探索，宽容失败，

给基层留足创新免责的空间。当

然，更加紧要的是要废除不必要的

“恶法”。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大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尤其是简

政放权的落实，废除和停止执行一

切阻碍民间投资的那些部门审批

权、资格认定、门槛等。为什么官

员的“懒”，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

的因素？说白了，还是因为政府的

权力仍然过大，没有权力的推动，

光靠市场的力量，项目和投资就会

无法运转。如果有一天，即便官员

们“懒”一点，管的事情少一点，

但我们的经济依然能够热火朝天，

我们的投资渠道依然可以畅通有

效，我们的项目立项、施工和验收

不再需要那么多政府部门的红章子

依然可以透明公开地受到社会和市

场力量的监督，那么，市场上少一

些忙忙碌碌而又言行有矩的官员的

身影，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借用

马克思的一个句式，斩断那些不方

便使用、使用了很有可能违反法律

法规的权力，官员们失去的仅仅

是寻租不得却又恋恋不舍的“枷

锁”，而他们得到的是身心愉悦、

风清气正的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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